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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學系學生實習要點 

95.05.30  94 學年度呼吸照護學系第 9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6.22  94 學年度醫學院第 9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0  (95)高醫院醫字第 0950051 號函公布實施 
98.10.22  呼吸治療學系 98 學年度第 1 次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98.12.24  醫學院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7.28  呼吸治療學系 99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9.29 呼吸治療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16 呼吸治療學系 100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8.23 呼吸治療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20 呼吸治療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次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2.27 醫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08 高醫系呼字第 1021100053 號函公布實施 
104.10.30 呼吸治療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次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24 醫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8.27  114 學年度第 2 次呼吸治療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4.09.25  114 學年度第 2 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4.10.29  高醫系呼字第 1141103756 號函公告 

 
一、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辦理學生實習分發作業，依據本

校學生實習辦法第 8 條及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基礎呼吸治療實習、綜合臨床實習(一)、綜合臨床實習(二)-重症、長期呼

吸治療學實習、小兒呼吸治療學實習之呼吸治療專業實習科目(以下簡稱實習)。 

三、 實習條件如下： 

(一) 學生必須修畢呼吸治療臨床技巧，始得參加基礎呼吸治療實習。 

(二) 學生必須修畢下列課程始得參加最後學年之實習： 

1.113 學年度(含)前入學：呼吸治療臨床技巧、基本呼吸治療及設備學、基本呼吸治

療及設備學實驗、臨床心肺檢驗監測學(含實驗)、呼吸疾病學、呼吸器原理及應

用(一)(二)、呼吸器原理及應用實驗及呼吸治療藥理學。 

2.114 學年度(含)後入學：呼吸治療臨床技巧、基本呼吸治療及設備學、基本呼吸治

療及設備學實驗、臨床心肺檢驗監測學(含實驗)、呼吸疾病學、呼吸器原理及應

用(一)(二)、呼吸器原理及應用實驗、呼吸治療藥理學、新生兒呼吸治療學、小兒

呼吸治療學、重症呼吸治療學(一)(二)及胸腔影像學。 

(三)參與實習分發須搭配實際取得實習條件時程，不得要求中途插入實習。 

四、 實習分發： 

(一)每學年度本學系與實習單位共同協商決定實習名額，依參加實習學生協調或抽籤方

式分發實習單位。 

(二)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不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者，如家庭

重大變故或適應不良等，學生得提出申請，經本學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協調後，由系

主任簽請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理。 

(三)分發作業完成後應與各實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明訂校外實習時數、實習期限、實

習內容及保險等項目，並依合約辦理相關事宜。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資料，送交本

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 

五、 實習期間，本校須給予本學系實習學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 

六、 實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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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學生於實習期間，出現實習適應困難之情況，應依據本學系學生實習適應困難通

報流程進行處理。 

(二)學生實習期間，本學系應對實習生及實習機構進行訪視，訪視人員應根據實際訪視

狀況填寫訪視紀錄表，並送交本學系核備。訪視內容需包含學生權益事項之確認，

每學期至少 2 次以上為原則、暑期及寒假實習則至少訪視 1 次為原則，以了解學生

實習情況。 

七、 學生職責： 

(ㄧ)為維護學生與實習單位人員、病患之健康，學生應於實習前依據各實習單位之規定

進行健康檢查。 

(二)實習單位派定後，若學生有特殊原因不克前往實習，應儘速向本學系報備。 

(三)自行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宿費用。 

(四)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準時上、下班，並接受實習單位之督導。 

(五)完成學系及實習單位規定之實習時數及各項作業。 

(六)請假應按各實習單位規定及本學系實習請假注意事項辦理。 

(七)於實習期間，除應遵守本校有關規定外，並應遵守各實習場所之規定，如有違反規

定，依照本校學生獎懲準則及有關規定懲處。 

(八)實習時學生服裝儀容應整齊並配戴識別證，接受有關人員之指導及定期評核，如有

行為不端、違紀或不遵從指導者，得依實習場所之規定處理或扣減其實習成績；其

情節重大者，得由實習場所停止其實習。 

(九)學生有關之體檢、住宿、膳食、疾病治療、交通、生活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需事

項除雙方另有約定者外，應由學生自行處理。 

(十)學生實習期間，如因故意過失毀損實習機構財物或侵害實習機構權益致實習機構受

有損害者，應自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所知悉之實習機構業務機密或病人隱私，不得洩漏，並應負保密

之責。禁止以紙本、拍照、錄音錄影、複製、抄錄等任何形式將上述機密或隱私

帶離實習機構或上傳至雲端。不論是否明確或以影射方式指出實習地點，學生均

不得擅自將實習期間所獲知或接觸到的相關影音或言論等資訊，以任何形式刊載

於網站或私下散播。倘因違反前述規定致實習機構受有損害，學生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學生不因實習期滿或提前終止而免除應負之保密責任。 

八、 本學系職責： 

(ㄧ)依照各實習課程大綱於實習前制定實習計畫書，並經本學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二)實習結束後，應彙整各實習單位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輸入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

送交教務處備查。 

(三)於學生實習前進行實習機構篩選及評估，評估項目包括：實習安全、實習內容、實

習權益保障等項目。 

九、 實習機構職責： 

(一)提供實習場所及實習工作中所需應用物品，並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單

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行各種實務技能訓練，並負責規劃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

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若實習學生於暴露感染

性或環境危害物之實習場域實習，實習機構應提供實習學生相關教育訓練、應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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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防護措施，並負擔治療與後續追蹤之責任。 

(二)提供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實習之資料。 

(三)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四)與學系保持聯繫，若發現學生有不適實習之情況隨時照會本學系。 

(五)實習結束後，實習機構應按時繳交評定之學生實習成績，並交予本學系教師彙整完

成實習成績評定。 

(六)學生實習期間，實習機構應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善盡保護義務，確保實習環境安全。 

(七)學生於實習期間遭受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情事時，實習機構應依法採取

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應立即通知本學系，本學系依程序通報本校業管單

位。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進行調查時，實習機構應推派代表參與調查會議；若由

實習機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進行調查時，亦應邀請本校代表共同參與調查。 

(八)實習機構應依據實習合約書履行權利與義務。 

十、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簽請教務處檢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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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學系學生臨床實習實施要點(修正條文

對照表) 

95.05.30  94 學年度呼吸照護學系第 9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6.22  94 學年度醫學院第 9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0  (95)高醫院醫字第 0950051 號函公布實施 
98.10.22  呼吸治療學系 98 學年度第 1 次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98.12.24  醫學院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7.28  呼吸治療學系 99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9.29 呼吸治療學系 10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3.16 呼吸治療學系 100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08.23 呼吸治療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20 呼吸治療學系 101 學年度第 1 次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2.27 醫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08 高醫系呼字第 1021100053 號函公布實施 
104.10.30 呼吸治療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次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03.24 醫學院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8.27  114 學年度第 2 次呼吸治療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4.09.25  114 學年度第 2 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4.10.29  高醫系呼字第 1141103756 號函公告 
 

修正法規名稱 現行法規名稱 說明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學

系學生實習要點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學

系學生臨床實習實施要點 

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一、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呼吸治療

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辦

理學生實習分發作業，依據本

校學生實習辦法第8條及相關

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為加強臨床實習教學及提高

學生實習水準，訂定本要點。 

依法源依據修改。 

二、本要點適用於基礎呼吸治療實

習、綜合臨床實習(一)、綜合

臨床實習(二)-重症、長期呼

吸治療學實習、小兒呼吸治療

學實習之呼吸治療專業實習

科目(以下簡稱實習)。 

二、本要點適用於綜合臨床實習

Ⅰ、綜合臨床實習Ⅱ-重症、

長期呼吸照護學實習、小兒

呼吸照護學實習之呼吸照護

專業實習科目(以下簡稱實

習)。 

依本學系課程規劃

及課程名稱修正。 

三、實習條件如下： 

(一)學生必須修畢呼吸治療臨

床技巧，始得參加基礎呼

吸治療實習。 

(二)學生必須修畢下列課程始

得參加最後學年之實習： 

1.113 學年度(含)前入學：

呼吸治療臨床技巧、基

三、學生必須修畢一至三學年中，

本學系所規定之專業課程者，

始得參加最後學年之實習，專

業課程包括： 

(一)呼吸照護臨床技巧 

(二)基本呼吸照護及設備學 

(三)基本呼吸照護及設備學實

驗 

依本學系課程規劃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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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呼吸治療及設備學、

基本呼吸治療及設備學

實驗、臨床心肺檢驗監

測學(含實驗)、呼吸疾病

學、呼吸器原理及應用

(一)(二)、呼吸器原理及

應用實驗及呼吸治療藥

理學。 

2.114 學年度(含)後入學：

呼吸治療臨床技巧、基

本呼吸治療及設備學、

基本呼吸治療及設備學

實驗、臨床心肺檢驗監

測學(含實驗)、呼吸疾病

學、呼吸器原理及應用

(一)(二)、呼吸器原理及

應用實驗、呼吸治療藥

理學、新生兒呼吸治療

學、小兒呼吸治療學、重

症呼吸治療學(一 )(二)

及胸腔影像學。 

(三)參與實習分發須搭配實際

取得實習條件時程，不得

要求中途插入實習。 

(四)臨床心肺檢驗監測學 

(五)臨床心肺檢驗監測學實驗 

(六)呼吸疾病學 

(七)呼吸器原理及應用 

(八)呼吸器原理及應用實驗 

(九)呼吸照護藥理學 

 四、學生以本校附設醫療體系為

原則，但視實際需要得由其

他教育部、衛生署評定合格

之地區醫院級(含)以上為校

外實習場所，分發學生前往

實習。 

本條刪除。 

 五、視實際需要擬分發學生前往

校外實習時，由系主任簽請

院長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

辦理。 

本條刪除。 

 六、實習學分按照本學系科目學

分表之規定實施。 

本條刪除。 

 七、每年分發學生開始實習日期，

由本學系與實習場所協商後

決定之。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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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實習學生請假，除按照各實

習場所規定辦理外，並應依

照本學系學生實習請假辦法

辦理。 

本條刪除，內容整併

至第七點。 

 九、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除應

遵守本校有關規定外，並應

遵守各實習場所之規定，如

有違反規定，依照本校學生

獎懲準則及有關規定懲處。 

本條刪除，內容整併

至第七點。 

 十、若有任何特殊狀況，須經系

實習委員會決議，陳校方核

定後辦理。 

本條刪除。 

四、實習分發： 

(一)每學年度本學系與實習單

位共同協商決定實習名

額，依參加實習學生協調

或抽籤方式分發實習單

位。 

(二)參加實習學生經分發後，

不得任意變更，若確實有

更改實習單位之需求者，

如家庭重大變故或適應不

良等，學生得提出申請，經

本學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協

調後，由系主任簽請院長

同意後送教務長核定後辦

理。 

(三)分發作業完成後應與各實

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明

訂校外實習時數、實習期

限、實習內容及保險等項

目，並依合約辦理相關事

宜。實習合約副本及相關

資料，送交本校學生實習

委員會備查。 

 一、新增條文。 

二、依母法第 3 條

新增第 2 款更

改實習單位相

關規定。 

三、依母法第 2 條

新增第 3 款簽

訂實習合約相

關規定。 

五、實習期間，本校須給予本學系

實習學生投保實習團體保險。 

 依母法第 4 條新增

投保規定。 

六、實習輔導： 

(一)若學生於實習期間，出現

實習適應困難之情況，應

 一、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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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學系學生實習適應

困難通報流程進行處理。 

(二)學生實習期間，本學系應

對實習生及實習機構進行

訪視，訪視人員應根據實

際訪視狀況填寫訪視紀錄

表，並送交本學系核備。訪

視內容需包含學生權益事

項之確認，每學期至少 2次

以上為原則、暑期及寒假

實習則至少訪視 1 次為原

則，以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二、依母法第 6 條

新增學生實習

訪視相關規定。 

 

七、學生職責： 

(ㄧ)為維護實習學生與實習機

構人員、病患之健康，學生

應於實習前依據各實習單

位之規定進行健康檢查。 

(二)實習單位派定後，若學生

有特殊原因不克前往實

習，應儘速向本學系報備。 

(三)自行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

工具及食宿費用。 

(四)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準

時上、下班，並接受實習單

位之督導。 

(五)完成學系及實習單位規定

之實習時數及各項作業。  

(六)請假應按各實習單位規定

及本學系實習請假注意事

項辦理。 

(七)於實習期間，除應遵守本

校有關規定外，並應遵守

各實習場所之規定，如有

違反規定，依照本校學生

獎懲準則及有關規定懲

處。 

(八)實習時學生服裝儀容應整

齊並配戴識別證，接受有

關人員之指導及定期評

核，如有行為不端、違紀或

 一、新增條文。 

二、增列學生參與

實習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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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遵從指導者，得依實習

場所之規定處理或扣減其

實習成績；其情節重大者，

得由實習場所停止其實

習。 

(九)學生有關之體檢、住宿、膳

食、疾病治療、交通、生活

安全維護或其他生活必需

事項除雙方另有約定者

外，應由學生自行處理。 

(十)學生實習期間，如因故意

過失毀損實習機構財物或

侵害實習機構權益致實習

機構受有損害者，應自行

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所知悉

之實習機構業務機密或病

人隱私，不得洩漏，並應負

保密之責。禁止以紙本、拍

照、錄音錄影、複製、抄錄

等任何形式將上述機密或

隱私帶離實習機構或上傳

至雲端。不論是否明確或

以影射方式指出實習地

點，學生均不得擅自將實

習期間所獲知或接觸到的

相關影音或言論等資訊，

以任何形式刊載於網站或

私下散播。倘因違反前述

規定致實習機構受有損

害，學生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學生不因實習期滿或

提前終止而免除應負之保

密責任。 

八、本學系職責： 

(ㄧ)依照各實習課程大綱於實

習前制定實習計畫書，並

經本學系學生實習委員會

審議。 

(二)實習結束後，應彙整各實習

 一、新增條文。 

二、增列學系於學

生實習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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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評定之學生實習成

績，並輸入至本校校務資

訊系統，送交教務處備查。 

(三)於學生實習前進行實習機

構篩選及評估，評估項目

包括：實習安全、實習內

容、實習權益保障等項目。 

九、實習機構職責： 

(一)提供實習場所及實習工作

中所需應用物品，並提供

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

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

以進行各種實務技能訓

練，並負責規劃學生實習

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

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

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若

實習學生於暴露感染性或

環境危害物之實習場域實

習，實習機構應提供實習

學生相關教育訓練、應變

辦法與防護措施，並負擔

治療與後續追蹤之責任。 

(二)提供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

實習之資料。 

(三)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四)與學系保持聯繫，若發現學

生有不適實習之情況隨時

照會本學系。 

(五)實習結束後，實習機構應按

時繳交評定之學生實習成

績，並交予本學系教師彙整

完成實習成績評定。 

(六)學生實習期間，實習機構應

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

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善盡保護

義務，確保實習環境安全。 

(七)學生於實習期間遭受疑似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等

 一、新增條文。 

二、增列實習機構

提供學生實習

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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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時，實習機構應依法採

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並應立即通知本學

系，本學系依程序通報本校

業管單位。本校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進行調查時，實習機

構應推派代表參與調查會

議；若由實習機構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進行調查時，亦應

邀請本校代表共同參與調

查。 

(八)實習機構應依據實習合約

書履行權利與義務。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修改條序。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

議審議通過，簽請教務處檢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系實習委員會、

院實習委員會審議後實

施。 

一、修改條序。 

二、依現行規範及

體例修改。 

 


